
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

113學年度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 

參選學生積分排序一覽表 

◎受獎人數說明 

1.依據「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審查實施要點」第三點第三項：本校 113

學年度普通班及集中式特教班畢業總班級數為 7班，傑出表現市長獎受獎學生額度為 3名，並以審

查辦法第六點所列積分計算方式取積分高者，評選本學年度為學藝類、體育類及綜合類各一名，如

遇重複，餘缺由總積分排序下一名次遞補。 

2.傑出表現市長獎若與學科第一名市長獎重複人選，即以學科第一名市長獎為優先，傑出表現市長獎

缺額由總積分排序下一名次遞補。 

 

 

 




